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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 和 《职业病诊断

与鉴定管理办法》 （卫生部令第 ９１ 号） （以下称 《办法》 ）
等法律法规颁布实施并逐步完善， 劳动者的健康意识和自我

保护意识不断加强， 来职业病诊断与鉴定机构就诊的人数逐

年增加， 其中， 苯所致白血病的案例明显增多。 ２０１４ 年全国

职业病报告显示， 在慢性中毒和职业性肿瘤中， 排在第一位

的职业危害毒物均为苯［１］ 。 现对 １ 例职业病诊断机构诊断结

论为 “无职业性肿瘤”， 市级鉴定机构诊断为 “苯所致白血

病 （临床治愈） ” 的病例进行分析， 希望为有关单位及同道

提供借鉴。
１　 病例介绍

患者， 男， ５８ 岁， １９７９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９１ 年 １０ 月在某航运

公司先后从事钢丝绳工和柴油机钳工工作。 自诉接触柴油、
牛油、 油漆， １９９１ 年 １０ 月不明原因发热， 由某市级医院诊断

为急性非淋巴细胞性白血病 Ｍ４， 多次住院化疗， 病情好转。
患者未保留 １９９１ 年 １０ 月的就诊资料， 并称就诊医院的病案

已销毁， 故无法还原当时的诊疗经过。
２　 职业病诊断

２０１４ 年 ５ 月， 用人单位出具证明， 证实 “劳动者工作时

每天徒手直接接触柴油、 牛油， 需要在柴油中清洗机器零件，
工作环境中有油漆味”。 劳动者在资料确认时， 也同意这一说

法， 双方均否认有油漆接触史， 但无书面材料。 该航运公司

已于 ２０００ 年重组改建， 无法提供当时现场环境监测资料， 也

无法还原当时工作情况进行模拟检测。 职业病诊断机构根据

双方提供的资料， 结合工作场所有关苯系物接触状况综合分

析认为， 劳动者接触苯系物的含量极少， 未达到苯所致白血

病的接触剂量； 同时， 因劳动者无法提供 １９９１ 年的诊疗资

料， 故依据 《职业性肿瘤诊断标准》 （ＧＢＺ９４—２００２） 诊断为

无职业性肿瘤。
３　 职业病鉴定

劳动者向鉴定机构提供了一份 《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情

况证明》， 明确写明劳动者接触油漆 １２ 年， 并非诊断时所填

写的 “牛油、 柴油、 油漆”， 该证明有用人单位公章， 时间为

诊断日期之后两天。 鉴定会询问时， 劳动者反复强调自己在

１９９１ 年 ７ 月之前身体一直良好， 每天工作 ８ ｈ， 工作时戴纱布

手套， 未戴口罩， 因喷漆工作而接触大量油漆， 同岗位同工

种工人无相同症状。 职业病鉴定机构根椐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
第四十七条， 没有证据否定职业病危害因素与病人临床表现

之间的必然联系的， 在排除其他致病因素后， 应当诊断为职

业病。 故市级鉴定结论为职业性肿瘤 ［苯所致白血病 （临床

治愈］。
４　 讨论

４ １　 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史是案例诊断的关键点

劳动者提供给诊断机构和鉴定机构的职业接触史不一致，
直接导致了诊断鉴定结果的差异。 诊断机构接收的职业病危

害因素接触史为用人单位填写的说明材料， 劳动者确认无异

议； 鉴定机构接收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史为劳动者自行填

写， 用人单位盖章确认， 确认时间在诊断日期后两天。
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起施行的 《办法》 第二十一条规定了职

业病诊断需要提供的资料， 但并未明确这些资料是由劳动者

或用人单位提供， 因此会导致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提供的资料

不一致的情况。 鉴于此， 我们认为双方均可提供资料， 若有

争议应提请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取证。 如用人单位倒闭无法提

供诸如现场监测或健康体检等资料， 相关部门也无法提供有

效证据时， 可按照卫生部的相关规定［２］ ， 由患者提供自诉材

料， ３ 名以上知情人作证并签字盖章， 所有证明人必须由其所

在单位或居 （村） 民委员会担保。 但这一规定比较模糊， 建

议应符合法律对证据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做进一步完善。 对于

慢性职业中毒， 特别是职业肿瘤必须慎重， 尽可能做现场调

查取证， 使诊断依据更为充分， 不能仅凭一些旁证妄下结论。
同时提示在职业病诊断与鉴定工作中， 应准确详细采集职业

史， 当事人对职业病诊断结论有异议时， 应按照职业病诊断

鉴定的有关规定申请鉴定。 在无新的证据资料时， 应以首次

申请职业病诊断时提交的资料为准。
关于苯致慢性苯中毒的阈浓度值目前国家尚无标准和相

关规定。 国内有学者报道， 在接触苯平均浓度为 １７ ９２ ｍｇ ／ ｍ３

的 ５０８ ８１８ 名工人中， 再生障碍性贫血发病率为 １２ １ ／ １０ 万，
危险度增加到 ５ ８ 倍［３］ 。 据相关文献记载， 苯所致白血病多

数出现在接触苯后数年至 ２０ 年［４］ ； 同时也有报道， 在缺乏防

护的乡镇企业， 在接触苯 ２ 个月内即可发生苯中毒［５］ 。 有学

者将 １１ 年来国内苯所致白血病案例进行了分析［６］ ， 报道中并

无急性非淋巴细胞性白血病。 用人单位无法提供劳动者工作

期间工作环境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证据， 根椐 《职业病防治

法》 第四十七条， 按照劳动者第二次提供的职业病危害情况

证明材料以及其在鉴定会上的自诉， 应诊断为职业性肿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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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当发现与诊断资料相差很大时， 应注意核实资料， 甄别

判断。
４ ２　 诊断鉴定文书格式需更加规范

本病例诊断机构出具的诊断分析过于简单， 流行病学调

查无书面说明， 仅是询问了同岗位同工种发病情况。 鉴定机

构依据临床医学认为的肿瘤终止化疗后 ５ 年以上不复发即为

痊愈， 考虑到本病例所患疾病已痊愈， 鉴定结论 “职业性肿

瘤 ［苯所致白血病 （临床治愈）］”。 该结论书写不符合规范。
《办法》 规定： 确诊为职业病的， 应当载明职业病的名称、 程

度 （期别）、 处理意见。 按照 《职业病分类和目录》 《职业性

苯中毒的诊断》 和 《职业病诊断名词术语》， 该病例诊断应

为 “职业性苯所致白血病”， 不应有 “治愈” 二字。 故提示

职业病诊断机构与人员应正确理解法律精神， 综合运用相关

法律法规， 依法、 依标准作出规范的诊断结论。
对于职业病诊断鉴定工作， 企业医院等相关基层医疗机

构， 要加强仪器设备与人员培训的能力建设， 从源头上做好

初诊。 各级职业病诊断与鉴定机构应坚持原则， 排除干扰，

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； 同时应有针对性地对劳动者进行职

业病诊断专业与法律知识的宣传教育， 与劳动者多沟通， 减

少诊断纠纷， 节约医疗资源与费用， 维护好职业病诊断秩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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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病诊断是收集并综合分析劳动者职业病危害接触史、
劳动者职业健康资料等各项证据材料， 最终对劳动者健康损

害与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作出判定的过

程［１］ 。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， 《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》
（卫生部令第 ９１ 号） 开始实施。 现通过一起职业性肿瘤诊断

与鉴定案例的总结分析， 与同行交流学习， 以便更好地执行

和完善职业病诊断与鉴定制度， 做好职业病诊断与鉴定工作，
切实保护职业病患者和企业的利益。
１　 案例资料

患者， 男， 时年 ２５ 岁， 工龄 １５ 个月， 入职体检 （非职

业健康体检） 合格。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， 开始参加镀锌车间生产线

设备接收安装调试， 同期该厂房钢结构、 设备及地面做油漆

防腐喷涂， 与设备安装调试同在一个现场， 混合交叉作业，
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地面油漆粉刷结束。 在此期间用人单位未进行

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， 作业人员长期暴露于有毒有

害气体的环境中， 未进行职业性健康检查， 无有效的个人防

护用品， 且常加班作业。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， 患者被确诊为急性淋

巴细胞白血病， 遂向职业病诊断机构提出职业病诊断申请，
２０１０ 年 ６ 月病故。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， 用人单位提供职业危害接触

史、 职业证明材料。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， 诊断机构根据患者生前陈

述、 证人证言、 综合分析职业病危害接触史等资料， 考虑到

劳动者职业危害接触时间、 发病时间、 劳动者死亡时间以及

职业病诊断申请时间， 按照 《职业性肿瘤诊断标准》 （ＧＢＺ
９４—２００２）， 作出 “职业性肿瘤 （苯所致白血病） ” 的诊断

结论。
２　 讨论

２ １　 职业病诊断时效性问题

从患者提出职业病诊断申请到诊断为职业性肿瘤， 历时 ６
年， 取证、 举证过程一波三折， 诊断机构始终因企业提供工

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、 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等资料

的证据效力不足、 关联性不强而迟迟不予诊断。 做出客观真

实的诊断需要长时间的调查取证， 但对于等待赔偿治疗的劳

动者来说， 时间就是生命。 从保证社会公平正义， 保障劳动

健康权益角度来看， 时效性理所应当是诊断鉴定中予以考虑

的重要内容。
职业病诊断的难点， 在于获取真实反映劳动者职业病危

害因素接触情况的详细资料［２］ 。 职业病诊断可能会因为历史

资料的不全， 或者是用人单位为逃避责任故意隐瞒资料、 掩

饰危害等原因而难以实现。 在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之前， 诊断机

构可按照原来的 《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》 第十三条

“没有证据否定职业病危害因素与病人临床表现之间的必然联

系的， 在排除其他致病因素后， 应当诊断为职业病。” 和卫生

部 《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病诊断鉴定管理工作的通知》 （卫
法监法 ［２００３］ ３５０ 号） “ （五） 用人单位不提供或者不如实

提供诊断所需资料的，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机构应当根据当事

·１７４·　 　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　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第 ２９ 卷第 ６ 期　 　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Ｉｎｄ Ｍｅｄ　 Ｄｅｃ ２０１６， Ｖｏｌ． ２９ Ｎｏ． ６


